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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6日，泰
安市卫生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副市长周桂萍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委副书记刘金安宣读表
彰决定，市卫生局党委书
记、局长刘焕星作工作报
告，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葛宝文主持会议。

在会上，泰安市中心
血站被表彰为“全市卫生
系统先进集体”，我站赵秀

萍同志被表彰为“全市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

副市长周桂萍同志在
讲话中强调，2015年要着力
打造在全省有影响力的高
层次医疗服务体系，深入推
进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
加快医联体、医疗集团建
设，推进分级诊疗工作。抓
好全市无偿献血采供血工
作的同时，全力推进市中心
血站核酸检测工作。确保卫
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深入实

施“人才兴医”战略，落实卫
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培育
和塑造行业清风正气。

血站领导班子成员和
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血站办公室)

泰安市中心血站
被表彰为“全市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

三三种种交交通通事事故故机机构构垫垫付付抢抢救救费费

本报泰安3月30日讯
(记者 薛瑞 ) 东平湖
2015年封湖禁渔工作将于
4月1日正式开始，持续到7

月31日。禁渔期内实行全
湖 (包括大清河 )封闭，禁
止一切捕捞船只、渔具下
湖(河)捕捞作业。

根据规定，对使用炸
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
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
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
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
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
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
具进行捕捞或渔获物中

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
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取消
当年度燃油补贴享受资
格；情节严重的，没收渔
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
节特别严重的，没收渔
船；违反治安管理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东平湖内划定
四个常年禁渔区，四个区
域常年禁止任何捕捞船
只、渔具从事水产养殖和
捕捞生产。

4月1日起
东平湖封湖禁渔

本报泰安3月30日讯
(记者 王世腾) 近日，泰
楼路旧县大桥南侧因拉沙
车碾轧，道路上露出钢筋。
岱岳区交通局3天内重新
焊接铺填，目前道路恢复
平整已恢复正常。

30日，在泰楼路旧县
大桥南侧，新铺设了宽约
50厘米，长约7米的沥青，道
路路面恢复平整，过往车
辆顺利通过桥面。“前段时
间，因拉沙车碾轧，桥南路
面上出现坑洼，上周我们
花3天时间把路面修整完
毕了。”岱岳区交通运输局

工作人员说，泰楼路旧县
大桥南侧是一处河沙资源
稽查站，来自房村、良庄、
徂徕的拉沙子的车都需要
在稽查站停车检查。“拉沙
车停车后再启动的力量很
大，沙子还灌进了桥南与
路面的伸缩缝里，造成桥
面无法正常伸缩，把桥面
下的钢筋都给折断了。”工
作人员说，施工人员将路
面往下挖了30公分，将原
先的路面粉碎清除，并重
新焊接了钢筋。“现在路面
都修好了，车可放心通过
桥面。”工作人员说。

泰安市法制办公示《泰安市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办法，三种道路交
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可获得救助机构垫付，垫付抢救费用原则
上每起事故每名受害人不得超过10万元，医疗机构不得因抢救费用未支付而拖延救治、不予救治。

本报记者 侯峰

根据征求意见稿，出现三种情
形道路交通事故，将由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
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
抢救费用，分别是：抢救费用超过交
强险责任限额的，垫付差额部分抢
救费用；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
的，垫付全部抢救费用；机动车肇事

后逃逸的，垫付全部抢救费用。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一般垫付

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72小时
内的抢救费用；特殊情况下超过72

小时的抢救费用，应由医疗机构提
出书面说明，经审查同意后按照规
定的程序予以垫付。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的，按照规定立即启动“绿色通
道”，医疗机构必须及时抢救受伤人
员，不得因抢救费用未支付而拖延
救治、不予救治。抢救费用由保险公
司或责任人支付，符合上述三种情
形的道路交通事故由救助基金垫
付。垫付抢救费用原则上每起事故
每名受害人不得超过10万元。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
费用和丧葬费用后，将会向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依法进行追
偿，并明确偿还方式、金额及期限。

对不偿还垫付费用或者交通
事故未知名死者人身损害赔偿的，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有关单

位、受害人或者其继承人有义务协
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进行追偿。

相关责任人未偿还救助基金
垫付费用的，公安机关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机构、农机管理部门应
当依法将责任人和在该道路交通
事故中涉及的车辆标注为未偿还
救助基金垫付费用，在其办理年

审、过户等相关业务时，督促相关
责任人及时偿还救助基金垫付费
用。

相关责任人拒不偿还垫付费
用的，基金管理机构应将其记入人
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征信体
系，并通过部门网站向社会公示。

根据规定，市公安部门是救
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救助基金
的筹集、垫付、追偿和管理工作。
救助基金主要包括：上级救助基
金主管部门分配的救助基金；对
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罚款缴入市级国
库部分等资金。

救助基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不得将基金
用于投资。救助基金年终结余部
分，全额结转下年度使用，不得挪
作他用。

同时，泰安市将建立由医疗、
保险、法律、交通事故处理等专家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救助基金的

垫付、追偿、核销等提供咨询服务，
并按规定支付相关费用。

为提高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
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泰安市法制
办将《泰安市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
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社会意见，公开征集时间为3月
27日至4月3日。

>>三种道路交通事故 最高可获10万元垫付费

>>拒不偿还垫付费用 将被告上法庭

>>市公安部门管理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单独核算

泰楼路旧县大桥
修补完成已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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